验资复核报告
×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委托，对贵公司截至2022年8月25日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进行了复核。

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贵公司及股东的责任。出具真实合法的验资报告是A会计师事务所、B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C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前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进行复核，我们的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验资》进行的。在复核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一、基本情况
贵公司经福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2019年06月01日正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领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经营期限自2019年06月01日起至2049年06月01日；法定代表人：老李；住所：007室。

经营范围：啦啦队。
二、验资报告验证情况
贵公司2019年首次出资A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A验资报字（2019）第065号验资报告验证。该验资报告验证贵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0万元。
贵公司2020年度的验资经B于2020年10月25日出具的验资报告B验资字[2020]第072号验证。该验资报告验证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700万。经本次增资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800万元。
贵公司2021年度的验资经C于2021年03月22日出具的验资报告C验资字[2021]第013号验证。该验资报告验证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经本次增资后，贵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25日，贵公司未发生增资或减资事项。截至2022年8月25日，贵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三、复核意见
经复核，我们认为截至2022年8月25日贵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

四、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本复核报告仅供贵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设账户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附件1：A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A验资报字（2019）第065号》
附件2：B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B验资字[2020]第072号》
附件3：C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C验资字[2021]第0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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